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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變更志願序而逾期未按下『確認鍵』時，依考生留存於本委員會「網

路作業系統」之志願序，進行分發。 

(3) 未變更志願序者，則視為同意系統預設之志願排序，並依此志願序進行

分發，考生不得異議。 

(五) 上傳報名資料(含報名資格審查資料及書面審查資料) 

本校二技日間部申請入學招生網頁→第二階段報名→登入「網路作業系統」 
網址：https://admission.nutc.edu.tw/p/412-1016-7974.php 

上傳檔案期間： 

115年05月22日(星期五)14:00起至115年05月26日(星期二)14:00止 

※上傳截止當日14:00系統準時關閉，此時正在進行上傳中的資料將無法完成上

傳。請預留上傳時間，另為避免網路雍塞，請儘早完成上傳作業。 

1. 本項資料係作為本會審查報名資格及各系書面資料審查之用，各項審查採電

子化作業，一律以網路上傳資料為準，考生無須繳寄紙本報名資料。 

報名資料上傳後請務必審慎檢視各項次之資料內容是否完整且清晰可辨視

視，再進行「確認」作業，考生完成「確認」作業前，皆可重覆上傳檔案，

惟一經「確認」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或重傳。 

2. 請依「網路作業系統」之說明上傳檔案，每一審查項目請分別製作成一個

PDF 格式之檔案上傳，單一項目檔案大小限制 10MB 以下。 

提醍考生注意：便利商店掃描之 PDF 電子檔，有系統無法辨識之疑慮，建議考生再次

另存新檔為 PDF 格式。 

商業設計系、創意商品設計系及美容系之『書面審查資料』檔案大小限制 25MB 以下。 

3. 考生請於 115 年 05 月 26 日(星期二)14:00 系統關閉前上傳報名資料並完成

「確認」作業。僅上傳檔案而未「確認」時，系統關閉後所有已上傳檔案

視同報名資料。 

4. 製作審查資料 PDF 檔時，資料内容必須使用【文字或靜態圖形】方式顯示，

不得加入影音或其他特殊功能(如附件、連結或動畫等)，若因此致上傳之

檔案無法完整呈現，考生應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上傳審查項目如下 

項次 上傳項目 說明 

必繳 

資料1 

考生報名表 

掃描檔 

 (請簽名後再掃描)  

1.此表由115學年度科技校院二年制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平

台之「考生報名系統」產生，請以A4紙張列印。請於 

(1)右上角黏貼最近3個月內相片(2吋脫帽半身正面)。 

(2)指定位置親自簽名後掃描轉成一個PDF格式。 

2.上傳前請再次確認報名之校(系)，勿將甲校(系)之報名表

上傳至乙校(系)。 

必繳 

資料2 

身分證 

正、反面掃描檔 

1.國民身分證或其他相當之身分證明文件(如駕照、有照片

之健保卡)。 

2.更改姓名者，應上傳戶籍謄本正本。 

https://recruit.nutc.edu.tw/division2/login5
https://admission.nutc.edu.tw/p/412-1016-797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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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繳 

資料3 

學歷(力)證件 

掃描檔 

畢業生：副學士學位證書(專科畢業證書)影本。 

應屆畢業生及在校生：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須有就學期間完整之各學期註冊章 

(五專10學期、二專4學期，含114學年度第2學期)。 

◎註冊章不完整或為免蓋註冊章者，請加附下列文件 

(請翻到下1頁查看完整內容) 

1.在學證明(須註明114學年度第2學期已註冊或在學)。 

2.歷年成績單 (不含本學期成績)。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 

1. 依考生報名時自行勾選之報名資格，參照「同等學力

資格認定標準」規定(簡章第32~33頁)，上傳同等學力

相關證明文件。 

2. 報考資格之認定，如須採計目前正在修習中之學分數

者，請一併上傳本學期修課證明(含科目名稱及學分數) 

持境外學歷者 

須上傳附表六之「境外學歷具結書」及下列文件： 

1. 學位(畢業)證書、肆業證明影本一份(含中或英譯本)。 

2. 歷年成績證明影本一份(含中或英譯本)。 

3. 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或

護照影本。 

註：第1及第2點文件依各該相關學歷採認法規規定，須經

駐外單位、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認證或公證。 

※文件若為2張(含)以上，請合併轉成一個PDF格式。 

必繳 

資料4 

歷年成績單(正本) 
(須加蓋學校章戳) 
掃描檔 

原就讀學校開立完整之歷年成績單。(在校生不含本學期成績， 

有轉學紀錄者，請一併上傳轉學前之完整歷年成績單。) 

※文件若為2張(含)以上，請合併轉成一個PDF格式。 

必繳 

資料5 

護理系除外 

書面審查資料 

掃描檔 

請參照本簡章第16~31頁各系(班)規定之書面資料審
查應繳資料，按照順序合併轉成一個PDF格式。 
(請自行增加「目錄」頁，俾利系上評分) 

※請確認避免將甲系書審資料上傳至乙系，資料一經
「確認」送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正或補傳。 

選繳 

資料 

特殊身分證明 

掃描檔 

(特種身分、現役

軍人、退伍軍人

應繳驗之證明文

件) 

具備下列身分者，務必上傳證明文件，為避免自身權益受

損，請詳閱第7頁[特殊身分重要事項]： 

特種身分 

1. 填寫附表一之「特種身分加分優待申請表」，掃描轉
成PDF格式。 

2. 特種生加分優待標準請參閱第34頁【附錄二】，若具
多重特種生身分，僅能擇一特種生身分報名。 

3. 特種身分證明文件：參照第35頁【附錄三】之規定。 

僑生：僑務委員會核發之115學年度報考科技校院二年制

招生考試之僑生身分證明。 

現役軍人：軍人補給證。【第7頁，註6】 

服義務役(含替代役男)之現役軍人：服役部隊發給115年

09月04日(五)以前可退伍之證明文件。 

※文件若為2張(含)以上，請合併轉成一個PDF格式，證明

文件「正本」一律於錄取後註冊入學時繳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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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文件彙整參考表】 

     證件 

身分 

報

名

表 

身

分

證 

影 

本 

學歷(力)證件 
歷

年

成

績

單 

其他 

證明 

各系指定書

面審查資料 

(護理系免) 

學生證影本 

(須含每學期

註冊章)【註 1】 

畢業(或學位)

證書影本 

修業(或休學) 

證明書影本 
學分/修課

證明 
【註 1 及 2】 

畢業生 ◎ ◎  ◎   ◎ 符合

簡章

其他

規定

應繳

驗之

證明

文件 

◎ 

在學生(含應屆畢業生) ◎ ◎ ◎    ◎ ◎ 

修滿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專 80、

五專 220)因故未能畢業 
◎ ◎ 

◎ 
(在學生) 

 
◎ 

(休退學生) 
◎ 

(在學生) 
◎ ◎ 

(休)退學生 ◎ ◎   ◎  ◎ ◎ 

年滿 22 歲、高中畢(結)業，持

有 80 學分以上學分證明者 
◎ ◎  ◎  ◎ ◎ ◎ 

備註 

1.學生證影本須蓋有完整之各學期註冊章，如為免蓋註冊章或註冊章不完整者，

請檢附(1)在學證明(2)歷年成績單。 

2.報考資格之認定，如須採計目前正在修習中之學分數者，應一併上傳本學期修

課證明(含科目名稱及學分數)。 

【註】-特殊身分重要事項 

1. 具有多種特種生身分之考生，應自行選擇一種特種生身分報名，若未選擇而於報

名時將二種以上身分之證明文件一併提出，經審核後若同時具有兩種以上特種生

身分之考生，則以優待加分比例最高之特種生身分為其特種生身分，考生不得異

議。 

2. 考生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變更身分，亦不得申請補附或追認身分。證

件不齊全或審查不符合特種生身分資格，逕行改列為一般生身分報名，考生不得

異議。 

3. 未上傳特種生身分相關證明文件者，視為自願放棄本項加分優待。 

4. 考生錄取後須於本校指定期限內繳驗特種生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若發現原提出

證件不實或有偽造、變造、冒用等情事，一律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考生不得

異議。 

5. 退伍軍人加分優待注意事項： 

(1) 曾以退伍軍人身分享受加分優待且獲錄取之考生，無論是否註冊入學，均不得

再以退伍軍人身分享受加分優待，違者一律取消其錄取、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

之處分，報名考生不得異議。 

(2) 服義務役退伍日期需於 112 年 05 月 14 日至 115 年 05 月 21 日方可加分， 

志願役退伍日期需於 110 年 05 月 14 日至 115 年 05 月 21 日方可加分。 

(3) 繳驗之退伍令或由各部隊長出具之「退伍日期證明書」，其所記載之退伍日期

如在繳費截止日(含)以後生效者，視同現役軍人以一般生身分報名，不得享有

退伍軍人身分加分優待。 

6. 現役軍人未能於115年09月04日(星期五)以前退伍或解除召集者，不得向本校報名

參加此入學管道，違者一律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報名考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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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退費規定 

未在本校規定期限內上傳報名資料者，雖已完成繳費，亦不算完成報名手續；符合

退費條件者，其所繳報名費，扣除作業費200元後，餘額始予以退費(低收入戶免繳

及中低收入戶減免60%者，無餘額不退費)，請填妥附表二之【報名費退費申請表】於

115年06月15日(星期一)前檢具相關證件提出申請。 

五、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考生於網路登錄報名基本資料時所載之電話號碼、通訊地址及電子郵件應

清楚無誤，以免因無法連絡或投遞郵件而權益受損。(連絡資料若有變更，請立

即向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申請變更資料) 

(二) 同時符合本簡章「貳、報名資格」規定二種以上資格者，限擇一資格報考，所繳

驗證件須與選用資格相符。 

(三) 個人資料若有電腦無法產生之字，請先以全形空白代替，另於報名表上以藍

筆標出正確寫法。 

(四) 考生須分別上傳本校每一系(班)之報名資料（含考生報名表、應繳驗之各項證

明文件及書面審查資料)，請勿將甲系的資料上傳到乙系。 

(五) 報考資格及特種身分考生資格之認定，以考生網路報名輸入資料為依據，所

繳報名資料，除歷年成績單及更改姓名者上傳之戶籍謄為正本外，其餘一律為影

本，惟如影本模糊不清致難以辨認者，概不受理。報名考生錄取後，須繳驗學

歷(力)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上傳之資料內容不得偽造或冒用他人資料，若發現原

提出證件不實或有偽造、變造、冒用等情事，或發現與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

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六) 報名資料一經「確認」送出，不得要求更改、補傳或申請緩繳等情事，如經

本校通知補正報名資格文件，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如因表件不全或經審查報

名表所填列之資格不符而遭退件至無法報名者應自行負責。 

(七) 資格審查結束後，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附或追認其身分。 

(八) 報名本入學管道之考生本人即表同意授權本校 

1. 代為向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申請並運用其統一入學測驗考試科目原始分

數及報名基本資料(紙本或電子檔案)。 

2. 運用其建置於考生報名系統之報名基本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

為合理且必須之應用。 

3. 運用範圍 

(1) 本入學管道相關試務階段，由各教學暨行政單位依權限管理及使用；另如需

以姓名公告(如簡訊通知或榜單公布…等)，您的姓名將會出現於本校門口或

本校網頁上。 

(2) 若經錄取本校且辦理報到後，則會自動運用於學籍、學務、各公務機關統計

及問卷、輔導與諮商、實習與就業、畢業後校友服務等業務。 

(九) 考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利，將不因報名作

業而拋棄或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考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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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時一併提出，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

證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律不予採認，所繳報名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

退還。考生若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考生之相關申請

試務作業，請考生特別注意。 

(十) 公費生及實習或有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

警察..等，其報考與入學應自行依有關法令遵照所屬機關或上級機關之規定辦

理，違者一律取消錄取或入學資格，報名考生不得異議。 

(十一) 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除已得僑務委員會核發之本學年度

報考科技校院招生考試之「僑生身分證明」者外，其餘不得報考本招生考試。

應另依據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來

臺就學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等所訂管道入學，請參

考本校招收境外生入學資訊(網址：https://oia.nutc.edu.tw/p/412-1042-9963.php)。 

伍、 資格審查結果公告及複查方式 

查詢路徑：二技日間部申請入學招生網頁→第二階段報名→登入「網路作業系統」 

網址：https://admission.nutc.edu.tw/p/412-1016-7974.php 

一、 考生應於 115 年 06 月 09 日(星期二)10:00 起，自行至本校「網路作業系統」查詢資格

審查結果(含報名資格、特種生身分別)，本校不另寄發通知單，未上網查詢而致相關權

益受損，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二、 考生若對資格審查結果有疑義，於 115 年 06 月 09 日(星期二)10:00 起至 115 年 06

月 10 日(星期三)12:00 止，填妥簡章附表三之「資格審查複查申請及查覆表」，傳

真至本校申請複查，並以電話確認本校已收到傳真；複查結果由本校以電話或書面

方式回覆。未依規定期限及方式申請複查者，概不予受理。 

三、 複查以 1 次為限，資格審查複查結束後，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繳或追認其身分。 

陸、 成績採計項目及方式 

一、 各系(班)總成績採計項目及各評分項目之配分比例，請參閱「拾貳、招生系(班)、招

生名額、繳交資料、甄試項目及成績採計」。(甄試項目各項滿分為 100 分) 

二、 總成績計算方式 

(一) 原始總分＝(二技統測各科成績 x 二技統測各科成績占總成績比例)＋(書面資料審

查成績 x 書面資料審查成績占總成績比例)。 

(二) 總成績計算至小數第 2 位(小數第 3 位四捨五入) 

1.一般生：總成績＝原始總分 

2.特種生： 

特種身分優待加分分數＝原始總分 x 加分比例（請詳閱【附錄二】特種身分加分優等標準） 

總成績＝原始總分+特種身分優待加分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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